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

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设计总院”、“上市公司”、“公司”）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对设计总院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情况进行了审慎核

查，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概述 

设计总院拟与安徽省高路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路公司”）签订《投资

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双方拟共同出资成立“安徽省交控工业化建造有限

公司”（暂定名称，最终以工商注册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合资公司的

注册资本总额为10,000万元人民币，其中设计总院拟以现金出资3,900万元人民

币，持股比例为39%。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第十条及第十一

条的相关规定，高路公司是设计总院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

交易。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关联董事需

要回避表决，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目前，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过去12个月内公司未与高路公司及其下属子公

司发生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交易方介绍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省高路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744897076F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主要办公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520号 

法定代表人：王茂和 

注册资本：19,000万 

主营业务：公路、市政、房屋建筑、水利水电、港口与航道总承包，钢结构、

建筑结构补强、交通安全设施、机电、公路路基、公路路面、桥梁、隧道、建筑装

修装饰、园林绿化工程专业承包，护栏、标志牌、标线、声屏障、隔离栅等交通安

全设施产品生产、销售与施工，公路路基、路面、桥梁、隧道、机电养护施工，对

外工程承包，交通建设投资，汽车、工程机械销售与租赁，新能源项目开发，公路

建设节能安全产品生产、销售，混凝土构件生产、销售与安装，工程建筑材料生产

与销售，沥青材料销售，改性沥青与乳化沥青生产、销售，机电设备、配件销售。 

高路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控集

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属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直接

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是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了

关联交易。 

（2）关联方主要业务状况 

高路公司是2017年9月由安徽省现代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与安徽省环宇公路建设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重组成立的一家现代化工程施工企业。高路公司先后参加了合

安、合巢芜、合俆北、连霍、庐铜、高界、六潜和沿江高速公路等安庆市域及周边

高速公路施工与养护，其中多个项目工程施工受到业主高度评价，多次被评为优秀

施工单位，因讲质量、重合同、守信誉而被业内誉为信得过单位。 

（3）关联方与设计总院之间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其它关系的说明 

设计总院为高路公司提供工程技术服务，2017年的交易金额为6.6万元；向其

下属全资子公司合肥市邦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采购劳务服务，2017年交易金额为

7.75万元；2018年预计金额为13万元。除上述关联交易外，设计总院与高路公司无

其他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4）关联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高路公司2017年度资产总额77,251万元、资产净额40,904万元、营业收入

65,852万元、净利润259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安徽省交控工业化建造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登记机

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2、注册地址：中国大陆境内 

3、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整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经营范围：公路、桥梁、隧道、公路附属设施的混凝土预制构件及钢结构

生产和销售；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装配式构件生产和销售；市政道路、桥梁及地下

工程构件生产和销售；建筑材料生产与销售；构件安装；工程机械设备租赁等。建

筑工程施工；市政工程施工；机械设备安装；施工技术服务；新材料、新工艺、新

设备研发；货运代理。 

6、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形式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设计总院 现金 3,900万元 39% 

高路公司 现金 6,100万元 61% 

合计 10,000万元 100%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出资时间 

股东名称 2018年5月31日前 2018年6月30日前 2018年7月30日前 

设计总院 1,500万元 1,500万元 900万元 

高路公司 2,500万元 2,500万元 1,100万元 

2、组织机构 

合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 

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 



 

董事会下设管理层，管理层由总经理、副总经理和总工程师组成。 

3、各方主要权利和义务 

（1）利润分享和亏损分担 

a.各方按其出资额占项目公司出资总额的比例分享共同投资的利润，分担共同

投资的亏损； 

b.各方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共同投资承担责任，项目公司以其出资总额为限对经

营项目承担责任； 

c.各方出资形成的股份及其孳生物为双方共有财产，由各方按其出资比例共

有。 

（2）投资转让约定 

a.一方向双方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共同投资中的全部或部分出资额时，须经另一

方同意； 

b.一方依法转让其出资额的，在同等条件下，另一方有优先受让的权利。 

（3）其他 

a.双方均不得私自转让或者处置共同投资的股份； 

b.各方自项目公司登记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其持有的股份； 

c.项目公司成立后，双方不得从共同投资中抽回出资额。 

（4）违约责任 

双方应按本协议约定期限按期、按时、足额支付投资款，若一方逾期付款，守

约方按违约方投资额万分之八每日收取违约金至违约方投资额款支付之日止；超过

90日守约方有权选择违约方已交投资款归守约方所有，违约方不再持有项目公司股

份，不再享有项目公司股东权利。 

二、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高路公司是交控集团下属重要的以公路工程施工为主业的子公司，是实施集团

“工业化建造”和“智能建造”战略目标的主要载体，拥有丰富的项目施工组织经

验和人员优势。 

设计总院与高路公司在“公路工程工业化建造”项目上优势互补，本次联合投



 

资作为设计总院战略发展规划中的重要一环，有助于设计总院进一步落实交通部

《关于实施绿色公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实现“四个交通”发展要求，加快实现安

徽省交通建设的“十三五规划”的目标。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不会对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

响。 

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本次对外投资后，合资公司可能会在工厂规划、新技术研发等技术咨询业务上

与设计总院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本次对外投资后，预计对上市公司未来产生良好的投资回报，但综合将来可能

面临的行业政策变化、市场竞争环境、合资公司未来运营发展情况等诸多不确定因

素，本次交易也可能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 

三、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设计总院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8年5月17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无董事需要回避表决，全体一致同意本

议案。 

设计总院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与安徽省高路建设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安徽省交控工业化建造有限公

司”（暂定名称，最终以工商注册为准），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

交易。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查阅上述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文件、相关协议、相关董事会决

议、独立董事意见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对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合理性、

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有利于公司贯彻战略发展计划，关联交易定价公

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

异议。 

（以下无正文）




